
德财基〔2025〕审预字013号

关于常德电厂留守处(望江路)排水改造工程
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常德电厂留守处(望江路)排水改造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预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中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工委会议纪要》(〔2025〕第3次)文件批准启动，资金来源政府投资。

本工程位于常德电厂留守处(望江路)。常德电厂留守处(望江路)排水改造工程主要内容为：（1）泵站（含泵站、泵及措施费拉升钢板桩），泵站商品砼86.68m3、现浇构件钢筋8.19t；潜污泵WQ360-15-30 3台；（2）污水泵用电接入，电力电缆 WDZ-YJV-3x150+1x95 300m，配管 CPVC167*5mm 600m，管道砼包封94.86m3，低压进线柜AN1 1台，低压出线柜AA01~03 3台；（3）排水管网，PE塑料管 DN500 96m，II级钢筋混凝土管 DN1000 42m，钢板卷管 De219 25.7m，管沟回填中粗砂187.08m3，钢筋混凝土检查井1座，钢筋混凝土消能井1座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常德电厂留守处(望江路)排水改造工程》预算资料，包括施工图、预算书、送审单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2022年度第一期>的通知》（湘建价〔2022〕146号）；

4.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2024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湘建价建〔2024〕20号）；

5.关于印发市本级政府性建设项目评审（审计）标准操作规范（第一至四期及修订版）的通知；

6.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常德市二〇二五年第二期建设工程材料市场综合价的通知》（常建价〔2025〕2号）；

7.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常德市二〇二四年第二期安装工程材料价格预算价格的通知》（常建价〔2024〕18号）及市场询价；
8.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常德电厂留守处(望江路)排水改造工程预算，含工程费、前期费及不可预见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PE塑料管DN500工程量补报，审增0.4万元；

2.挖沟槽土方工程量多计，审减0.12万元；

3.混凝土垫层模版工程量多计，审减0.48万元；

4.管沟回填中粗砂补报，审增1.8万元；

5.片石回填工程量多计，审减2.98万元；

6.土方环保车外运6km不计，审减0.57万元；

7.钢板卷管 De219、水泵WQ360-15-30、止回阀、闸阀DN500价格偏高，审减3.81万元；

8.电力电缆、配管CPVC167*5价格偏高，审减2.17万元；

9.检查井现浇构件钢筋工程量补报，审增1.71万元；

10.道路破除及恢复工程量多计，审减2.73万元；

11.提升泵站、消能井土方环保车外运不计，审减0.79万元；

12.专业工程暂估价按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评审（审计）操作规程调整，审减6.84万元；

13.材料价格按常建价[2025]2号调整，审减1.54万元；
14.前期费因计费基数变化，审减1.02万元；

15.不可预见费按3%计取，审减3.55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工程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1665877元，审定金额为1439359元（其中：工程费1324637元，前期费用74983元，不可预见费用39739元），审减金额为226518元，审减率13.6%。（详见附件）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该评审结论可作为常德电厂留守处(望江路)排水改造工程招标上限值的依据。
2.暂估价、暂列金额情况说明：

（1）拉森钢板桩支护按145000元/项暂估；

（2）杆线迁改按45400元/项暂估；

（3）排水管抽水按3000元/项暂估；

（4）低压配电柜基础按3000元/项暂估；

（5）低压进线柜AN1按9711元/台暂估；

（6）低压出线柜AA01~03按16380元/台暂估。
3.本工程相关前期费用暂按《关于明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评审标准及实行PPP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打捆包干政策的通知》（德财函〔2018〕2号）文件计取，结算据实办理。
4.建设单位应做好本项目资金管控，对于暂估、暂列金额应完善相关程序，项目额外需变更增加投资额的应按照德管办发〔2020〕5号文件履行变更程序后实施。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七、评审人员
评审机构：常德市余翔工程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初审人员：黄伟                 初审负责人：余翔

内审人员：张敏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周文敏
2025年04月18日

附件：常德电厂留守处(望江路)排水改造工程预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常德电厂留守处(望江路)排水改造工程

预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工程费用
	1505392.19 
	1324636.58 
	180755.61 
	

	二
	前期费用
	85214.98 
	74983.04 
	10231.93 
	

	1 
	勘察勘探费
	6774.26 
	5960.86 
	813.40 
	常财办发[2017]68号，德财函[2018]2号

	2 
	工程测绘费
	1761.31 
	1549.82 
	211.49 
	

	3 
	工程设计费
	27435.77 
	24141.50 
	3294.27 
	

	4 
	造价咨询费
	6638.78 
	5841.65 
	797.13 
	

	5 
	监理费
	22131.52 
	19474.14 
	2657.38 
	

	6 
	检测费
	5419.41 
	4768.69 
	650.72 
	

	7 
	建设单位管理费
	15053.92 
	13246.37 
	1807.55 
	1%

	三
	不可预见费
	75269.61 
	39739.10 
	35530.51 
	3%

	合   计
	1665876.78 
	1439358.72 
	226518.06 
	审减率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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